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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

内容概要

《劳动争议》以专辑的形式，将解决各类纠纷中常用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
囊括在内，并对解决该类纠纷的主体法以注释的方式予以解读，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一册在手，读
者即可掌握解决该类纠纷的主要法律文件。
为方便读者使用，书中对主体法附加条旨，条旨的内容是对该条法律条文的概括，可便于读者快速找
到自己需要的条文。另外，书末还附录了解决纠纷的图表、计算公式等内容，方便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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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

书籍目录

一、劳动争议调解仲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7．12．29)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节
录)(2009．8．27修正)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  的意见(节录)(1995．8
．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1993．7．6)《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若
干问题解释  (1993．9．23)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织及工作规则(1993．11．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组
织规则(2010．1．20)工会参与劳动争议处理试行办法(1995．8．17)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复议办法(1999
．11．23)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2009．1．1)人事争议处理规定(2007．8．9)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因
企业职工流动等问题发生劳动争议  是否受理的复函(1994．8．10)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若干政策性问题的  复函(1994．10．10)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争议受案范围的复函(1995．4．10)劳动
部办公厅关于企业退休人员追索医疗费争议是否受  理的复函(1995．4．11)劳动部关于劳动争议案件管
辖范围的复函(1995．4．26)劳动部办公厅关于职工从事业余兼职劳动发生劳动争议  如何处理的复
函(1995．8．23)劳动部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1995．9．1)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国
家经贸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劳动争议仲裁三方机制的通知(1996．3．18)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处理劳动争议
案件几个问题的复函  (1997．1．31)劳动部对《关于因破产、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或自行  解散的
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引发的劳动争议如何确认被  诉人的请示》的复函(1997．9．30)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
公厅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能否受  理退休干部要求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复函  (2002．7．25)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仲  裁裁决后不再变更被执行主体的复函(2003
．5．16)    二、劳动争议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2001．4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2006．8．1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诉讼当事人问题的  批复(1988．10．19)最高人民法院对劳动部《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劳动争议案  件几个问题的函》的答复(1989．8．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案件受理问题的通
知(1993．10．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复议仲裁决定  书可否作为执行依据问题的
批复(1996．7．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仲裁委员会逾期不作出仲裁裁决  或者作出不予受理通知的劳
动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  受理的批复(1998．9．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争议仲裁裁决
的纠  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从何时起  生效的解释(2000．7．10)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是否应劳  动仲裁前置的请示的复函(2002．6．1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
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6．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3．8．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
适用法律等问题的答复(2004．4．3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争议仲裁申请期  限应当如
何起算问题的批复(2004．7．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审  判工作的指导
意见(2009．7．6)    三、诉讼费用及法律援助诉讼费用交纳办法(2006．12．19)法律援助条例(2003．7
．21)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民事法律援助工作若干问题  的联合通知(1999．4．12)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  助的规定(2005．4．5修订)附：  劳动争议处理流程图  劳动
争议起诉状(参考文本)

Page 3



《劳动争议》

章节摘录

（四）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回
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以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回避是劳动争议案件的当事人要求有
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仲裁员不参加仲裁活动的权利。回避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制度之一，刑事诉讼
、民事诉讼当事人都享有申请审判员、书记员等回避的权利，在劳动争议仲裁中，采纳这一诉讼活动
的有效方式，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案件的公平仲裁或裁决，是十分必要的。对于当事人
要求仲裁员回避的申请，并不是一经提出，就发生仲裁员回避的后果。仲裁员是否应当回避的决定权
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本条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回避申请应当及时作出决定，并以
口头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当事人。第三十四条[仲裁员的法律责任]仲裁员有本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规定
情形，或者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应当将其解聘。第三十五条[开庭通知与延期开庭]仲裁庭应当在开庭五日前，将开庭日期、地点书面
通知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在开庭三日前请求延期开庭。是否延期，由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决定。第三十六条[视为撤回仲裁裁决和缺席裁决]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收到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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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

精彩短评

1、小册子用起来很方便  分类系统些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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